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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关于青岛惠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020年半年度跟踪报告 

保荐机构名称：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：惠城环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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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发表非同意意见所涉问题及结论意见 无 

7.向本所报告情况（现场检查报告除外）  

（1）向本所报告的次数 0 

（2）报告事项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 

（3）报告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不适用 

8．关注职责的履行情况  

（1）是否存在需要关注的事项 是 

（2）关注事项的主要内容 

公司 2020 年上半年业绩出现较大波动，2020

年上半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

股东的净利润 896.46 万元，比上年同期下降

66.65% 

（3）关注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持续关注并督促公司做好相关信息披露 

9.保荐业务工作底稿记录、保管是否合规 是 

10.对上市公司培训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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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

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 
是否履行承

诺 
未履行承诺的原因及解决措施 

1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张新功先生 

关于股份锁定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
是 不适用 

2．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、监事

和高级管理人员关于股份锁定及减持意向

的承诺 

是 不适用 

3．公司其他股东关于股份锁定及减持意向

的承诺 
是 不适用 

4.公司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

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关于稳定股价的承诺 
是 不适用 

5.公司关于股份回购的承诺 是 不适用 

6.公司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

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依法承诺赔偿责任或

补偿责任的承诺 

是 不适用 

7.公司、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关于填补被

摊薄即期回报的承诺 
是 不适用 

8.公司股东以及作为公司股东的董事、监

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关于直接或间接持有的

公司股份不存在权属纠纷、质押、冻结等

依法不得转让或其 

他有争议的情况的承诺 

是 不适用 

9.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关于避免同

业竞争的承诺 
是 不适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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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青岛惠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2020年半年度跟踪报告》之签字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

 张斯亮  毛传武 

 

 

 

 

 

 

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 

 

年     月     日 

 


